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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余市虎城大道南延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余市高铁新区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新余市虎城大道南延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经形式审查，符合我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新余市高铁新区，北起祥云路，南至高速连接线，起点桩号坐标为东经114°54′36.74″，北纬27°54′1.02″，终点桩号坐标为东经114°55′27.90″，北纬27°52′31.06″。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新建虎城大道，北起祥云路，南至高速连接线，路线全长约3.2公里，规划红线宽度为50米。按城市主干道标准进行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沥青路面，海绵城市人行道铺装，雨、污水管道，照明工程等及虎城大道周边生态改造工程。本项目投资概算为3936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95万元。根据江西蓝鲸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新余市虎城大道南延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影响防治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你单位承诺的前提下，项目建设的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
你单位应履行环保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施工期严格落实扬尘污染防治，采取洒水抑尘、密闭遮盖、设置围挡等措施减少扬尘排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选用合格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减少尾气排放；加强水污染防治，车辆冲洗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排；固体废物做到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妥善处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工序，选用低噪声设备降低噪声，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合理规划作业范围，减少占地，尽量避开雨季施工，临时堆土需覆盖表土，防止产生水土流失，做好迹地恢复。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和要求。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项目应落实环保设备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履行相关安全生产手续，对已批复的各项环境保护事项必须认真执行，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及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依法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请新余市渝水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的环境监管，监督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要求。一经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依法撤销审批决定，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单位承担。

新余市渝水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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